
 

上海睿远公益基金会印章管理制度（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上海睿远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印

章的刻制、改正与废止、使用及管理，依据《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

关和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印章管理的规定》、《社会团体印章管理规定》

等相关规定，制订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基金会及其各部门印章、领导公用名章和公文、

信件、证件、证书、报表、协议（合同）等用印事项。 

第三条  基金会印章的刻制、管理和使用，应遵循“确保安全、秩序

规范、责任明确、有据可查”的原则。 

第四条  基金会秘书处是印章的主管部门，负责印章的保管及用印监

督。 

 

第二章  刻制、改刻与废止 

第五条  基金会印章的刻制、改刻与废止议案由秘书长提出，经理事

会通过，报基金会主管部门、登记部门批准与刻制。 

第六条  秘书长在提出的印章议案中须将新旧基金会的印章种类、名



 

称、形式、使用范围及管理权限加以说明。 

第七条  基金会新增印章的刻制由基金会登记部门负责办理，需要更

换或废止的印章应交回基金会登记部门。 

第八条  基金会印章在遇到散失、损毁、被盗等情况时，管理印章人

员应及时向理事长报告、并递交说明原因的书面报告，理事长根据实

际情况，依照本制度处理。 

 

第三章  登记、使用与管理 

第九条  印章在基金会秘书处进行登记。印章管理人员应将每枚印章

登入印章登记台账内，并将此账永久保存。 

第十条  印章的使用，按照以下原则进行： 

根据秘书长和理事会的要求，需要加盖基金会印章的文件、材料或协

议书等，须经理事长签字批准后，方可使用印章。 

基金会各部门需要使用部门印章时，须经秘书长签字审批，办理相应

手续后，方可使用印章。 

各种印章的使用，必须办理登记手续，登记中要有使用说明，要有盖

章者和使用者的签字，并对用印件做复印保存。 



 

各种印章原则上不准带出基金会外（办公室）使用，如遇特殊情况，

必须取得秘书长签字批准，由印章管理人员安排专人携带，随使用部

门人员一同前往办理印章使用事宜，一次借用时间不得跨越两个工作

日。 

严禁在空白介绍信、公文纸、信纸等上加盖印章。印章一般应在正常

工作时间内使用。 

第十一条  印章的管理，按照以下原则进行： 

印章统一由秘书处保管。印章保管人员调离工作岗位时，须办理印章

交接手续。 

财务专用章与银行预留印鉴应由财务专人保管，法人人名章必须由本

人或指定的财务负责人管理，与财务专用章分别放置在两人处。严禁

一人保管支付款项所需的全部印章。 

理事长代表理事会管理印章的日常使用，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印章情况。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二条  本制度经理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第十三条  本制度解释权归基金会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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